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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生 命 科 學 技 術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

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 

 

股 本 重 組 及 採 納 新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細 則 之 生 效 日 期 

及 

免 費 換 領 股 票 

 

 

茲提述香港生命科學技術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1 年 5 月 31 日之

通函（「通函」）及於 2021 年 6 月 22 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，內容

有關（其中包括）股本重組、採納本公司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以及根據特別授

權配售新股份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

義。 

 

 

股本重組及採納新大綱及細則之生效日期 

 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已於 2021 年 11 月 17 日（開曼群島

時間）備案 並正式登記法院確認股本削減之副本以及經法院批准載有開曼群島

公司法項下所規定 有關重組詳情之會議記錄。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實施股本重

組及採納新大綱及細則之所有其他先決條件均已達成。 因此，股本重組及採納

新大綱及細則已於 2021 年 11 月 18 日（星期四）生效。 

 

 

免費換領股票 

 

股東可於 2021 年 11 月 23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九時正至 2021 年 12 月 22 日（星期

三）下午四時三十分期間（包括首尾兩日）將合併股份之現有股票送交本公司股

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（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4

樓）以換領新股份之新股票，費用由本公司承擔。合併股份或現有股份之所有現



有股票（視乎情況而定）將繼續作為有關股份所有權之憑證，但將不再獲接納作

交付、買賣及交收用途。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香港生命科學技術集團有限公司 

董事 

崔光球 

 

香港，2021 年 11 月 22 日 

 

於本通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董事，即盧志強先生、崔光球先生、張帆女

士、劉毅翔先生及唐華先生。 


